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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2日以邮件、短信等方式发出通知，

于2025年12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七名，实际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七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董事、审计委员会成员何锋辞任，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职工代表董事的原因，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孙冰为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名单如下：

召集人（主任委员） 委员

审计委员会 马莉艳 梁春雨 孙 冰

提名委员会 梁春雨 林俊波 马莉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汪冬华 林俊波 马莉艳

战略委员会 付亚民 陈英骅 汪冬华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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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何锋

董事、 审计

委员会成员

2025年12月

15日

2027年7月16

日

工作原因 否 / 否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何锋先生离任会导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人数少于规则要求人数。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5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补选审计委员会委员（详见公司公告临2025-075）。 因此，何锋先生的离

任自2025年12月15日起生效。

何锋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已按照公司离职管理制度做好交接工作。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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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公司需选举一名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审议，免去王佳的职工代表监事职务；选举孙冰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其任职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选举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孙冰，男，1976年生，建筑管理学士。曾就职于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2014年起任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任FED�经理；

2020年起任上海金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汽车板块高级顾问；2025年2月起至今在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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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创景路500号衢州发展大厦1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06,490,4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83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付亚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会议；副总裁潘孝娜女士、财务总监杨天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740,648 99.2260 37,526,917 0.7495 1,222,900 0.0245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552,448 99.2222 37,588,517 0.7507 1,349,500 0.0271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709,448 99.2253 37,443,617 0.7479 1,337,400 0.0268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084,548 99.2129 38,146,817 0.7619 1,259,100 0.0252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95,358,660 99.7776 9,244,505 0.1846 1,887,300 0.0378

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315,548 99.2175 37,993,217 0.7588 1,181,700 0.0237

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6,069,048 99.1926 39,112,517 0.7812 1,308,900 0.0262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060,348 99.2124 38,191,317 0.7628 1,238,800 0.024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110,985,

682

74.1212

37,526,

917

25.0621

1,222,

900

0.81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并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童碧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司法》《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信息披露

2025/12/16

星期二

A08

Disclosure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溯计量”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2424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2025年

12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5年12月16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于2025年12月1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

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7280

末“5” 位数 03560，28560，53560，78560

末“6” 位数 198368，698368，196065

末“7” 位数 7030134，1030134，3030134，5030134，9030134

末“8” 位数

10239270，28895030，39765358，04700462，73943790，

67492164，94495317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4,185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天溯计量A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溯计

量”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委会议审

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5〕242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1,630.4348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80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以下简称“四个值” ）孰低值，故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44.5651万股， 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15%。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163.0434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81.5217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051.6414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71.6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15.7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33%。

根据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

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881.83836

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935,000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581,414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1.67%；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7,092,500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48.33%。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

率为0.0143576528%，有效申购倍数为6,964.92675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 并于

2025年12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2025年12月16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

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

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

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

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

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

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四个值” 孰低值，故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招商资管天溯计量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合计163.0434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的差额81.521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5年12月9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5年12月

18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 《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招商资管天溯计量员工参

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630,434 59,999,971.20 12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2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深证上 〔2025〕267号）、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5年修

订）》（深证上 〔2025〕224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279号）、《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5〕57号）

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

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

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5年12月12日 （T日）

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6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7,43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3,470,5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

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占网下最

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289,920 65.98% 5,333,651 70.35% 0.02329187%

B类投资者 1,180,580 34.02% 2,247,763 29.65% 0.01903948%

合计 3,470,500 100.0% 7,581,414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电话：010-60840822、010-60840824、

010-60840825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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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3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以11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召开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31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168号杭银大厦四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31日

至2025年12月3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

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关于拟发行金融债券及在额度内特别授权的议案 √

3 关于选举赵骏先生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前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已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进行披露。 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后续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1、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录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司将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

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A股股东名册主动提醒A股股东参会投票，向A股股东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

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A股股东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

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

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的

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

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的表决意见，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26 杭州银行 2025/12/2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

明的复印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能够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文件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有法定代

表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须持委托人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以发送电子邮件方式

办理登记手续的，现场出席会议时，应提交上述登记资料。

(二)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上午9:30-11:30，下午14:

30-16:30

(三)登记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168号杭银大厦23楼

(四)会议现场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未提前办理登记手续而直接参会的， 应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

出席会议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前， 在会议现场签到处提供规定的登记文件办

理登记手续，接受参会资格审核。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168号杭银大厦23楼

邮政编码：310016

联系人：汪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253058、85151339

电子邮箱：ir@hzbank.com.cn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需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出示能够表明其身份的相关证明文

件，验证入场。

(三)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信息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关于拟发行金融债券及在额度内特别授权的议案

3

关于选举赵骏先生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人股东适用）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件号： 受托人联系方式：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未填、错填、字迹

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弃权票

在计算该议案表决结果时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2、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